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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使徒們的腦海中，曾被兩個截然不同的

信息所苦惱。一個是主耶穌一再強調祂對門

徒的愛，隨後更為門徒「洗腳」，用行動證

明祂的大愛。但另一方面則是耶穌預告即將

離開他們，這個消息在他們中間造成極大的

不安與困擾，讓一些人的信心幾近崩潰。為

此，主又曉諭說：祂去，原是為了叫門徒得

益處。主的話或許聽來玄奧難明，卻是十分

真實。祂說出神的作為，叫信耶穌的人因得

聖靈與主同住。

主藉聖靈降臨同住，以彌補祂升天後門

徒的失落及虛空。主說：「我不撇下你們

為孤兒，我必到你們這裡來。」（約十四

18），耶穌愛祂的門徒，不願他們因主離開

而失去如父、如主的關愛。藉著聖靈繼續與

門徒同住；只要他們順從聖靈行事，就絕

不會失足跌倒（約十六1）。門徒因心眼明

亮、心靈明白主的旨意，就歡喜接受耶穌的

救恩之道。

靈修

真理 

專欄

英文原著／Boaz   譯／James Lin

若真心致力於明白真理，聖靈必會隨時幫助。

聖靈引導我們進入一切的真理

耶穌升天，離開門徒原是神的好旨意，

要叫我們跟隨主行。「我在那裡，叫你們

也在那裡」（約十四3）。主就是那（聖）

靈，要直接住在人的心中，幫助我們前往信

仰的終極目的地──天國。耶穌所行的事記

載在聖經裡，因此，依靠聖靈來明白聖經中

的真理，成了我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環，

又憑聖靈所賜的智慧、能力、信心，切實遵

守、力行神的話語。

我們或許會希奇，為何聖靈帶領人查考

聖經，卻常出現不同的見解或是不能互容的

結論。這些互異的看法不但會造成誤會，甚

至引起爭執衝突。到底聖靈是如何帶領我們

明白一切的真理呢？

何謂「真理」？（真理的範圍）

聖靈的工作是帶領人與神同工。保羅在

《提摩太後書》中勉勵這位年輕人要思想他

所說的話，如此，主就給提摩太聰明（提

後二7）。只要提摩太肯反覆思想保羅的勸

勉，主必在那裡叫他能明白。同樣地，我們

若真心致力於明白真理，以便能夠奉行不

渝，聖靈必會隨時幫助的。

圖／Ami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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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看之下，「一切的真理」似是指神要

人知道一切無窮盡的奧祕事。其實真理就是

誡命，也就是神的話（約一2、4-5）；神的

話的總綱就是真理（詩一一九160）。但既

然聖經是基督徒信仰的最終指引，而所謂的

「一切的真理」是包含在聖經，並不超出其

所記載的教訓。

「這就是我從前與你們同在之時所告訴

你們的話說：摩西的律法、先知的書和詩篇

上所記的，凡指著我的話都必須應驗。」

（路二四44），既然「一切的真理」是以聖

經為基礎，包含了耶穌口中的話，舊約聖經

及使徒的教訓這三大項所構成聖經之正典而

說的。這三大項目的共通點就是真理的源頭

──耶穌（弗四21；林前三11；弗二20）。

保羅也向以弗所信徒提到耶穌與真理的關

係。根據英文NKJV的翻譯：所有的真理都包

含在耶穌基督（弗四21），教會是基督的身

體，顯然教會就擁有了神完全的真理（提前

三15）。

所得的啟示不能超越使徒的教訓

當耶穌在世與門徒同在時，祂知道即使

祂將一切事一下子全說給他們聽，門徒還是

無法理解與接受（約十六12）。因此，只能

按他們所能夠了解的合理程度講述了：聖靈

在祂升天之後將繼續親自啟示門徒。主事先

允准「應許的聖靈」將降下，引導、指教他

們（約十六13）。

當然，使徒的教導中，也有一些是福音

書裡未曾提到的。例如：奉耶穌的名施洗、

說方言是得聖靈的憑據、靠恩得救等等。使

徒們的這些教導是否「加添主的話」呢？主

耶穌憑祂的預見，事先早就授權給使徒，讓

他們能將主的話解釋得更為詳細（路十16；

約十五20；約壹四1）。使徒們的教訓是源

自聖靈，因此就是耶穌的話。在使徒教會建

立之後，門徒便以使徒的教導為他們信仰的

基礎（徒二46）。因為「一切的真理」是耶

穌首先要賜給使徒的，所以我們所領受的真

理，不能超出使徒的教訓（約壹四6）。

所得的啟示不能超越耶穌的教導

真理也是聖靈，所以被稱為真理的聖靈

（約十四17；約壹四6）。「但保惠師，就

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來的聖靈，他要將一切

的事指教你們，並且要叫你們想起我對你們

所說的一切話。」（約十四26）

此處，主耶穌將那「一切事」限定在是

祂曾經說過的「一切話」之中，這些話聖靈

要指教門徒明白。也就是說，聖靈要讓門徒

能明白主所說的一切話。

只等真理的聖靈來了，他要引導你們明白一

切的真理；因為他（聖靈）不是憑自己說

的，乃是把他（聖靈）所聽見的都說出來，

並要把將來的事告訴你們。他（聖靈）要榮

耀我，因為他要將受教於我的告訴你們（約

十六13-14）。

不要誤解主耶穌這句話的意思，以為

「啟示」能夠有聖經之外的解釋。誤以為

「神的啟示是無窮」的想法，乃是一個嚴重

可怕的錯誤。由於耶穌是道成肉身的顯現，

「真理在祂的裡面」（弗四21）。聖靈宣講

耶穌，是不會超過祂曾說過的話，或曾做過

的事。約翰說：聖靈照主的意思行（約十六

13）；聖靈原是為主和祂的工作作見證的

（約十五26）。

耶穌的教導均有舊約聖經為根據（太

二二27；路四18）。主的講道乃至對祂自己

所行之事的解釋，均引用到舊約的經文。

實際上，整本舊約聖經都是指著主基督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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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五46）。神諸多莊嚴、超越的啟示是經

由耶穌顯予世人（約五39）。這些全是「一

切真理」的一部分。

但是，對於聖經未曾明示的事情，我們

不能拿使徒闡釋真理的案例，作為自己去

獲取聖經之外真理的路徑。例如，《使徒

行傳》十五章，使徒們開會決定：「外邦信

徒不必接受割禮」之事，就不能作為我們

「領受額外真理」的一個範例。因為當時使

徒們僅有舊約聖經可循，無法完全用來說明

神設立教會的真理，所以神藉著啟示讓信徒

明白，信仰在恩典中與在律法下的不同（徒

十五1）。

相信聖經是完全的

一些舊約經文往往被引用在新約，且看

似被闡釋或發展成新的教導。舉例說：「以

眼還眼」似已被「愛人如已」的教訓取代了

（太五38）。是否這就說明神的真理也隨著

時間的轉移而被顯示出來呢？無論舊約或是

新約的教導，我們都必須要正確的應用它。

「以眼還眼」的教訓原是用在人民彼此相處

的民事上（出二一24；利二四20；申十九

21），是一條「民法」上的法理：侵犯者要

對受害者付出相同或相對應之賠償，作為

懲罰。這命令的重點在於執法者有責任照顧

人民百姓的權益。同時，也用這命令來教導

並制止神的百姓，為己利而去侵害他人生活

安寧的權利。在新約裡，主將眼光、重點放

在受害者身上，而要信徒表現因信才有的能

力去「愛他的仇敵」。而這也正是舊約裡所

欲表達的內涵，其道德律中的精神之一（利

十九18）。耶穌這樣做原是要顯示聖經最高

超完全的真理。

我們若相信聖經是完全的，則其所包涵

的就必是「一切的真理」。那麼是否有任何

證據，證明聖經是完全的呢？證據就在聖經

的本身的目的中。首先，聖經是要叫人因信

基督耶穌有得救的智慧（提後三15）。其

次，聖經叫我們得著盼望（羅十五4），這

個盼望是在耶穌基督裡的（西一27）。舊約

聖經是為使徒時代的人，也是為今日的信徒

所寫（羅十五4），其教導是前後一致的。

主耶穌的教訓及使徒們在新約中之教導經常

一再地出現（約五39）。除非人能證明聖經

的教導不足以讓人得著盼望與智慧，以致信

主得救，否則我們就該忠實地持守住這「一

切的真理」。

聖靈不會啟示不屬聖經的任何「額外」

真理。今日，聖靈只會帶領我們對聖經中的

「一切的真理」有更廣更深的全面性認識。

不必想求取更多額外的真理，而是求在聖經

的一切真理上有更多的體會與認識。

聖靈的工作

明瞭哪些是屬於聖靈的工作，也會有助

我們對於「一切的真理」的範圍及內容的認

知。聖經中到處可見有關聖靈工作的記載，

《約翰福音》十六章8至11節就是最佳的範

例：「祂既來了，就要叫世人為罪、為義、

為審判，自己責備自己。為罪，是因他們不

信我；為義，是因我往父那裡去，你們就不

再見我；為審判，是因這世界的王受了審

判。」

這裡說明了聖靈工作的三個方向。上述

經文中的「責備」二字，照原文本意應為

「顯明」或「帶出光明」來。

為罪，是因人的不信：世人無視於神及

祂所創造之宇宙的存在，不肯相信祂（羅一

20）。許多人雖曾眼見祂的大工及神蹟，耳

聞耶穌的福音，卻還是不信，以致遭罪（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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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一8）。彼得靠聖靈的能力喚醒眾人說：

他們犯罪是因不信耶穌，反將祂釘死在十字

架上（徒二22，三13）。這也正是今日聖靈

要做的工作。

其次，是彰顯耶穌的義。公義的神本就

是慈愛又公正的主（羅三26）。祂的權能永

不改變，藉著祂的言語成就在凡信祂之人的

身上。主升天後，依照祂所應許的降下聖

靈，不單給使徒，也賜予今日的你我，充分

顯出祂的公義（徒二33）。雖然我們不曾親

眼見主、親聆其教誨，卻堅信祂的話。聖靈

的工作就是要幫助我們能相信記載在聖經中

主耶穌所說的話語。

第三，是關於審判。主耶穌特別提到

「這世界的王受了審判」；魔鬼就是「世界

的王」。但就能力而言，耶穌的權能遠勝

過撒但，末日牠們必受審判。我們無需過分

地高估魔鬼的能力，以致對於神的能力產生

懷疑。我們與魔鬼的爭戰不是屬肉體的，乃

是屬天、非肉眼能見的（弗六12）。聖靈見

證主藉著祂白白賜予世人的救贖，已戰勝制

伏了撒但（啟十二11）。憑著依靠聖靈，人

能從聖經裡看破魔鬼的詭計，勝過邪惡的力

量。

我們對於真理的認識不能夠超出聖經中

記載的聖靈工作之範圍。我們追求明白真

理，必須專注於聖經所講述的。試圖探討聖

經以外的事物可能會導致失去神言的危險，

更會因加添、減少或誤解神言而受損。

我們追求真理的態度與方法

如果聖靈引導我們明白一切真理，我們

必會做到在信仰上有合一的表現。但事實

上，具有同一信仰，領受同一聖靈，且忠於

耶穌的同靈，卻也常對真理有了不同或相反

的見解。

這些了解上的差異，大多是

來自於世俗思想的作祟。在追求

真理的過程中，內住的聖靈不斷

地在與個人的性格交戰。一方

面我們知道該以追求合一為目

標，但另一方面又希望在教導神

言之事上，有傑出的表現。當有

人不同意我的主張，我們頂多表

面上接受反對的意見，而不想去

努力與對方達成共識。更不幸的

是，我們常繼續地堅持己意，而

對方也是如此行。雙方均忘了要

尋求神旨意的彰顯，反而一意

地孤行，以致彼此在教義、在

工作、在相互的了解上愈離愈

遠，於是乎「聖靈的引導」最後

也離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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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明白真理，離不開謙卑的胸懷。這

也是為什麼但以理蒙神眷愛的原因（但十

11-12，九23）。由於謙卑，他蒙神賜予極

大的聰明與知識，跟神維持密切良好的關

係。正如耶穌一樣，在祂裡面沒有不義（約

七17）。因著謙卑，能持有靈性的靈敏，肯

承認對於聖經的解釋，自己也有犯錯的可

能。如此，必能顯出聖靈的引領，達到信仰

合一的果效。肉體驕傲（沒有謙卑）的劇

毒，讓人不肯認錯，對聖靈強烈的呼喚，也

無動於衷。哥林多教會的信徒就是前車之

鑑，他們徒然擁有多方面屬靈的恩賜，但居

心驕傲，使其對許多基要的真理卻仍渾噩無

知。

對於現存因對聖經的解釋或領悟不同所

造成的分歧，我們務必靠禱告謀求解決之

道，且不使其再發生。首先，教會的聖職

人員應有一套取得彼此共識的解經原則。例

如：本會的基本信仰不容變更，或是對聖經

的研究不能外推至聖經涵蓋的範圍之外，以

免人為的假定滲入神的話中。為了避免偏見

及維持信仰的合一，凡運用超出上述原則去

查經所得的結論，均應摒棄。我們每一個人

都該依聖經所列的原則去行。

神的道有既定的規模（羅六17；提後一

13），我們對聖經的認識就不應超過這個範

圍。所以當務之急是祈求聖靈幫助我們，將

神冀望我們明白真理的規模找出來，且依據

這個原則來學習領受神的教導。為達此目

的，人人應心懷謙卑，願意為教會信仰合一

而放棄那些有違「真理規模」的主張，或企

圖改變先前大家已認同之想法，而願任憑聖

靈帶領我們進入一切的真理之中。

結論

想要明白聖經除了個人的努力之外，還

要讓聖靈引導我們進入一切的真理。對真

理的研究應該在聖靈指引的範圍裡，換句

話說，該是在聖經的架構之間進行。聖經的

宗旨是為「見證耶穌，並祂的計畫及工作」

（約五39），避免談論超出聖經這個範圍之

外的題目。尋求聖經之外的屬靈真理是不必

要且危險的作法。聖靈會引導我們明白一切

已顯示在聖經中的真理。「一切的真理」

（弗二20）是包括使徒的教導、耶穌的教訓

及整本聖經（路二四44）。聖經本身所提供

全備的真理，已足夠讓人有得救的智慧及因

信主耶穌而產生的盼望。

聖靈工作的範圍正可讓我們知道「一切

的真理」所包括的內容界限，也叫人看到不

信神的罪。耶穌升天，降下聖靈證明神的話

賜人生命。神是公義的，我們惟有生活在祂

的話語中才能因此得救。聖靈明說神打敗魔

鬼的大工，是因主耶穌的權能遠超過撒但。

神不是凡事都給我們直接的啟示。神將

深奧的智慧賜給全教會（弗三10），而非僅

賜給受膏的全職工人。同時，我們也需知道

人的心思原是最難改變的，但只要肯謙卑，

聖靈就能改變我們學習聖經真理的心態，去

合乎神的標準。惟有謙卑，我們才有可能

在聖靈帶領下，找出合乎真理規模的解經原

則；祈求聖靈帶領我們都能在「信」上合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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